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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贵州省标准化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贾国斌、周亮、张燕茹、勾清泉、魏昆、储兵、邓捷、李大超、孟吴恒、成竹、

杨明睿、李朝阳、向瑜、张恒、王帅、朱黔、李兴文、史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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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  第 8 部分：微型消防站建设与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微型消防站建设与管理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设施设备、

人员、管理等。 

本文件适用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以下简称“安置社区”）微型站的建设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安置社区微型消防站 

以安置社区居委会建设的志愿消防组织，主要承担初期火灾扑救、应急救援、消防安全巡查和消防

安全宣传教育等工作。 

3.2  

小型生产经营场所 

从事生产、储存、经营等活动且建筑面积小于300平方米的场所。 

4 基本要求 

4.1 安置社区居住人口数超过 800 人的社区应建立社区微型消防站。 

4.2 建设与管理遵循安全实用、经济合理和利于执勤值班的原则。 

4.3 消防人员应为成年公民、身体健康，不宜大于 60 周岁，可由安置社区居委会、治安联防队、警务

站、物业单位、扶贫车间、保安队、志愿者等人员担任。上岗前应接受消防安全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扑

救初起火灾业务技能、防火巡查基本知识等。  

4.4 乡镇、街道办事处应积极为辖区安置社区微型消防站建设和日常管理提供保障。 

4.5 安置社区微型消防站应包括以下基本职责： 

a) 扑救初起火灾和应急救援，协助保护火灾现场； 

b) 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巡查和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c) 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消防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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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施设备 

5.1 场所 

5.1.1 应设置人员值班（守）、器材存放等工作用房，并应在工作用房入口处醒目位置设置队站标牌

“XX 社区微型消防站”。 

5.1.2 应充分利用安置社区居委会、警务站、小区物业用房等现有的场地、设施，房间和场地应满足

日常值守、执勤车辆停放的基本要求。 

5.1.3 应悬挂安置社区灭火救援流程图，设置信息公示栏或执勤力量公示栏，动态显示微型消防站日

常工作情况及人员在岗情况。 

5.2 设备 

5.2.1 应配备办公桌椅、电脑、档案柜、电话机、对讲机充电座等。  

5.2.2 应配备采用钢材或铝材制作的装备器材架，器材应分类标注放置，保持干净整齐，方便快速取

用。 

5.2.3 安置社区微型消防站器材装备配备要求见表 1。 

表1 安置社区微型消防站器材装备配备要求 

序号 类别 器材名称 单位 
配备要求 

数量 多层建筑 高层建筑

1 

消防车辆 

小型消防车 辆 1 选配 选配 

2 消防巡逻车 辆 1 选配 选配 

3 消防摩托车 辆 1 选配 选配 

4 

 

 

灭火 

器材 

水枪 把 2 必配 必配 

5 水带 米 ≥200 必配 必配 

6 ABC型干粉灭火器（≥4公斤装） 具 10 必配 必配 

7 分水器 个 1 选配 选配 

8 消火栓扳手 把 2 必配 必配 

9 六米拉梯 架 1 选配 选配 

10 

个人防护 

器材 

消防头盔 顶 按人员数量 选配 必配 

11 灭火防护服 套 按人员数量 选配 必配 

12 消防手套 双 按人员数量 选配 必配 

13 消防轻型安全绳 条 按人员数量 选配 必配 

14 消防腰斧 把 按人员数量 选配 必配 

15 消防安全腰带 条 按人员数量 选配 必配 

16 灭火防护靴 双 按人员数量 选配 必配 

17 消防过滤式综合防毒面具 个 按人员数量 必配 必配 

18 正压式消防空气呼吸器 具 / 选配 选配 

19 

通讯器材 

值班电话 台 1 选配 选配 

20 手持扩音器 台 2 必配 必配 

21 手持对讲机 台 3 必配 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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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序号 类别 器材名称 单位 
配备要求 

数量 多层建筑 高层建筑

22 

其余器材 

强光照明灯具 个 2 必配 必配 

23 消防斧 把 1 必配 必配 

24 救生软梯 副 1 必配 必配 

25 断线钳 把 1 必配 必配 

26 铁铤 把 1 必配 必配 

6 人员 

6.1 人员数量 

安置社区微型消防站人员数量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安置社区微型站人员数量  

单位：人 

安置社区居住人口数 微型站人员数 

≥800，且 ＜25000 ≥6 

≥25000 ≥10 

6.2 岗位设置 

6.2.1 应设站长、消防员等岗位，配有消防车辆的微型消防站应设驾驶员岗位。 

6.2.2 站长宜由社区居委会负责人兼任。 

6.3 岗位职责 

6.3.1 站长职责  

6.3.1.1  负责微型消防站日常管理。 

6.3.1.2  组织制定和落实执勤（管理）制度，掌握人员和装备情况。 

6.3.1.3  组织日常灭火救援业务训练，制定灭火应急预案，落实安全措施。 

6.3.1.4  组织熟悉安置社区道路、交通、水源和单位情况，并建立业务资料档案。 

6.3.1.5  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巡查、消防宣传教育培训。 

6.3.1.6  组织指挥初起火灾扑救和人员疏散。 

6.3.2 消防员职责  

6.3.2.1  按照职责分工参加执勤值守、初期火灾扑救、应急救援、消防安全巡查和消防宣传教育等工

作。 

6.3.2.2  熟悉安置社区道路、交通、水源和单位情况。 

6.3.2.3  熟悉安置社区建筑消防设施情况和灭火应急预案。 

6.3.2.4  保持个人防护装备和负责保养装备完整好用，熟练掌握器材性能和操作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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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管理 

7.1 管理要求 

7.1.1 以规范化、社会化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因地制宜、分类管理的原则。  

7.1.2 鼓励微型消防站人员参加在岗培训，取得灭火救援员、建（构）筑物消防员等国家职业资格证

书。  

7.2 值班备勤  

应建立值班备勤制度，分班编组执勤，每班不少于2人，确保24h值班（备勤），并按照职责分工开

展有关工作。  

7.3 防火巡查  

7.3.1 巡查内容 

巡查的主要内容及要点见附录A。 

7.3.2 巡查要求  

7.3.2.1  每天至少应派出一个组（2名微型站消防员）对安置社区内的居民住宅、学校、扶贫车间、

小型生产经营场所等消防安全情况进行巡查。夜间应由当天值班人员至少开展一次防火巡逻，查看场所

是否发生火灾。逢重大节日、重大活动等敏感时期对重点部位应开展有针对性的防火巡查。 

7.3.2.2  日常防火巡查由站长安排组织。防火巡查前，应先确定巡查人员、场所（部位）；防火巡查

后，应填写安置社区微型消防站防火巡查记录表（见附录 B 中 B.5），巡查人员、被巡查单位负责人应

在巡查记录上签字，并做好保存和归档。  

7.3.2.3  防火巡查时，应及时劝阻消防违法行为和消除火灾隐患，无法当场整改的，应立即向所属乡

镇、街道办事处、辖区公安派出所和消防救援机构报告。 

7.4 消防宣传教育培训 

7.4.1 培训内容 

消防宣传教育培训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a) 有关消防法律法规、消防安全制度和保障消防安全的操作规程；  

b) 场所的火灾危险性和预防措施；  

c) 消火栓、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d) 报火警、扑救初起火灾及逃生自救的知识和技能；  

e) 组织、引导在场群众疏散的知识和技能； 

f) 其他。 

7.4.2 培训要求  

7.4.2.1  应结合日防火巡查工作同步开展入户消防安全知识宣传。 

7.4.2.2  应加强对社区鳏寡孤独、年迈体弱、残疾家庭和留守家庭的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7.4.2.3  应通过“打招呼”、警示教育、集中培训等形式，开展经常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7.4.2.4  冬春、夏季防火期间和重大节日、重大活动期间应开展有针对性的消防宣传、教育活动。  



DB52/T 1553.8—2020 

5 

7.4.2.5  应单独或结合其他场所设置一间消防宣传培训室，悬挂并放置宣传培训资料及器材，能开展

消防宣传教育培训。  

7.5 灭火救援 

7.5.1 处置程序 

7.5.1.1  接到火灾报警后，应立即前往处置，并拨打 119 火警电话报警。  

7.5.1.2  处置过程中，应优先按照灭火救援预案开展灭火救援行动，行动中应首先确保自身安全。  

7.5.1.3  专业消防救援力量到场后，应主动对接，配合参与做好人员清点，外围警戒、器材运送等工

作。 

7.5.1.4  处置结束后，应做好现场监护工作，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并填写安置社区微型消防站灭火救

援记录表（见附录 B 中 B.4）。 

7.5.2 处置要求  

7.5.2.1  应安排人员每日值班（守），做好应急准备，一旦发生火灾，应在 3 分钟内就近携带灭火器

材赶赴现场处置，并根据安置社区需要，承担部分救援救助任务。 

7.5.2.2  应制定训练计划，每月应至少组织一次业务培训和技能训练；按照灭火救援预案每季度至少

组织一次灭火救援演练。 

7.5.2.3  应接受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的统一调度，积极参与消防救援队伍组织的战评和演练，不断提

高联勤联训联战能力。 

7.6 档案管理  

7.6.1 基本资料 

安置社区微型消防站基本资料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微型消防站基本情况登记表（见附录 B 中 B.1）、人员登记表（见附录 B 中 B.2）； 

b) 安置社区平面图、道路水源图及消防设施分布图；  

c) 微型消防站组织机构图。  

7.6.2 管理记录 

安置社区微型消防站管理记录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值班（守）记录（见附录 B 中 B.3）；  

b) 灭火救援登记录（见附录 B 中 B.4）；  

c) 消防安全巡查、宣传教育记录；  

d) 消防站人员培训情况记录；  

e) 灭火救援预案演练记录。  

7.6.3 管理要求 

7.6.3.1  应当建立健全消防工作档案，内容信息应详实、准确，附有必要的图表，不应遗漏，并根据

情况变化及时更新和完善。  

7.6.3.2  应确定消防档案信息维护和保管人员。  

7.6.3.3  消防值班（守）记录表、灭火救援记录表、防火巡查记录表（见附录 B中 B.5）、要事记录

表（见附录 B 中 B.6）等保存期限不应少于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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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3.4  重要的技术资料如安置社区微型消防站基本情况登记表、人员登记表、社区平面图、道路水

源图及消防设施分布图等应永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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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防火巡查主要内容及要点 

A.1 消防车道巡查 

A.1.1 是否施划消防车道。 

A.1.2 是否有违停的各类车辆堵塞消防车道。  

A.2 室内疏散通道巡查  

楼梯间、疏散通道禁止堆放任何物品影响疏散。 

A.3 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巡查  

A.3.1 查看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外观是否完整。 

A.3.2 拨掉电源插头或按下测试按钮，查看应急照明灯是否点亮。  

A.4 室内消火栓巡查  

A.4.1 检查消火栓箱是否完整，是否能顺利打开，标识是否明显。  

A.4.2 查看是否配备水带、水枪及出水口接口是否完好，水带与接口绑扎牢固，无霉变损坏。 

A.4.3 设有消防卷盘的，将卷盘拉出并打开开关，看是否有水流出。 

A.4.4 轻启阀门开关，看是否有水流出。  

A.5 灭火器巡查  

A.5.1 检查灭火器箱是否被埋压、圈占、遮挡、挪动，箱体有无损坏。  

A.5.2 查看喷射软管、灭火器筒体、保险栓是否完好。  

A.5.3 查看干粉灭火器压力指针范围（如在中间绿色部分表示正常，黄色表示压力过高，红色表示压

力不足）。  

A.5.4 查看年检标签，普通干粉灭火器有效期一般为1年至2年，筒体有效期为10年。  

A.6 防火门巡查  

A.6.1 防火门外观是否完整。  

A.6.2 是否有影响防火门关闭的障碍物。  

A.6.3 常闭式防火门是否保持关闭状态。  

A.6.4 闭门器、顺序器是否好用，打开常闭式防火门后是否会自行按照顺序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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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室外消火栓巡查  

A.7.1 检查消火栓是否被埋压、圈占、遮挡，栓体有无损坏。  

A.7.2 查看出水口是否完好，有无缺盖情况。  

A.7.3 检查阀门是否能顺利打开，压力是否充足。  

A.7.4 关闭阀门后看栓体内余水能否通过排水孔顺利排出。  

A.8 电动自行车巡查 

A.8.1 电动自行车车禁止在室内区域停放、充电，应在室外公共区域或专门区域停放、充电。 

A.8.2 电动自行车禁止“飞线”充电。 

A.9 消防控制室巡查 

A.9.1 不得擅自关闭系统。  

A.9.2 是否有2人值守，并应由具备上岗资格。  

A.9.3 控制系统应保持正常工作状态。  

A.10 小型生产经营场所巡查  

A.10.1 场所禁止住人。 

A.10.2 场所应配备灭火器。 

A.10.3 场所电气线路应穿“PVC”管敷设，不应使用无“3C”的电器产品。 

A.10.4 是否严格控制使用、储存易燃可燃材料物品。 

A.10.5 人员是否掌握灭火器、报火警等基本消防安全常识。 

A.11 学校、扶贫车间巡查 

A.11.1 车间禁止设置在地下停车库、居住住宅建筑内。 

A.11.2 应明确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 

A.11.3 消防车道、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应保持畅通。 

A.11.4 消火栓、灭火器等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 

A.11.5 工作人员是否掌握基本消防安全常识。 

A.11.6 员工宿舍、办公用房等功能用房禁止用聚氨酯泡沫等可燃易燃材料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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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各类登记表格 

B.1 基本情况登记表 

安置社区微型消防站基本情况登记表见表B.1。 

表B.1 安置社区微型消防站基本情况登记表 

安置社区微型消防站名称： 

基本 

情况 

所属街道办事

处名称 
 建成日期  

地址  电话  

站房建设 

形式 
 

站房面积（平

方米） 
 

所属街道办事

处调度人员 
（姓名、电话） 

队员人数  

站长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站内职务 
社区（单位）

兼职职务 
联系电话 

      

消防装备器材

配备 

小型消防车

（辆） 
消防摩托车（辆） 灭火器（具） 消防水枪（支） 消防水带（盘）

      

消防头盔 

（顶） 
灭火防护服（套） 灭火防护靴（双） 外线电话（部） 

手持对讲机

（台） 

      

其他消防装备、器材 

消防装备器材

名称 
     

配置数量      

备注： 

注：微型消防站有关照片要同时备案存档，主要反映微型消防站整体外观、车辆、装备器材、人员等情况，并附简

要文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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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人员登记表 

安置社区微型消防站人员登记表见表B.2。 

表B.2 安置社区微型消防站人员登记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微型消防站岗位 联系电话 备注 

 

 

     

 

 

     

 

 

     

 

 

     

 

 

     

 

 

     

 

 

     

 

 

     

 

 

     

 

 

     

 

 

     

 

 

     

 

 
     

 

 
     

 

 
     

 

 
     

说明：微型消防站工作岗位分为站长、消防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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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值班（守）登记表 

安置社区微型消防站消防值班（守）登记表见表B.3。 

表B.3 安置社区微型消防站消防值班（守）记录表 

值班时间：20   年     月     日      时至  20    年    月    日       时 

值班人员： 

工作开展基本情况：（应包括装备器材是否完整好用、巡查情况等内容） 

 

备注： 

当班负责人签字  接班负责人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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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灭火救援登记表 

安置社区微型消防站灭火救援登记表见表B.4。 

表B.4 安置社区微型消防站灭火救援记录表 

接处警时间： 报警人员及联系电话： 

事件地点： 

事件类别： 到场时间： 

处置基本情况： 

后续处理情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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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防火巡查登记表 

安置社区微型消防站防火巡查登记表见表B.5。 

表B.5 安置社区微型消防站防火巡查记录表 

编号：20   第   号 

被检场所名称  

检查内容和情况记录 

居 

住 

区 

域 

巡 

查 

内 

容 

消防控制室       □正常运行  □故障、瘫痪     □不涉及 

控制室值守人员   □有        □无             □是否持证上岗   □不涉及 

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堆放杂物      □是        □否 

消防车道、安全出口  □畅通        □堵塞      □锁闭 

防火门              □完整        □损坏      □不涉及 

疏散指示标志        □完好有效    □损坏      □缺少 

应急照明            □完好有效    □损坏      □缺少 

消火栓              □完好有效    □损坏      □不涉及  

灭火器              □未设置      □完好有效   □失效、损坏 

电动自行车在室内区域停放充电或“飞线”充电     □是      □否 

小型生 

产经营     

场所 

场所是否住人                                 □是    □否 

是否配置灭火器                               □是    □否 

电气线路是否穿“PVC”管敷设                  □是    □否 

是否使用“3C”电器产品                       □是    □否 

是否严格控制使用、储存易燃可燃材料物品       □是    □否 

人员是否熟悉基本消防安全常识                 □是    □否 

学校 

扶贫车间 
 

备注  

整改情况 （上述问题请于    年  月  日前完成整，复查时需填写复核情况） 

 

检查人员（签名）                                  检查时间                               

 

负责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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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要事登记表 

安置社区微型消防站要事登记表见表B.6。 

表B.6 安置社区微型消防站要事记录表 

时间：      年    月    日                                                  报告人： 

     

日常 

管理 

情况 

 

 

防火 

巡查 

情况 

 

宣传 

教育 

情况 

 

演练 

训练 

情况 

 

备注 

微型消防站运行情况每月填写一次，应将消防站日常管理、防火巡查、宣传教育培训情况、演练和训练

情况、火灾等情况如实进行记录，宣传教育培训、演练和训练情况应附照片。每月25日前进行填写。一

式两份，一份留底存档，一份报所属街道办事处。 

 站长（签字）                                                  年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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